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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政府實施感應卡差勤系統出勤管理要點 

一、 新竹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建立完善及人性化之出勤管理制

度，營造友善健康職場，以提高行政效率與服務品質，特訂定本要

點。 

二、 實施對象：本府除依規定或簽准免刷卡簽到之人員外，所有員工

（含約聘僱人員及臨時人員），均依本要點辦理。但各單位主管對

於業務性質特殊之人員，為免影響公務得指定其不實施彈性上班。 

三、 實施方法： 

(一) 彈性上下班時間：上午八時至九時，下午五時至六時；星期五

擴大彈性上下班時間為上午七時三十分至九時，下午四時三十

分至六時。如遇政府行政機關紀念日及民俗節日假期調整，且

補行上班日為星期六，當日比照星期五擴大彈性上下班措施。 

(二) 核心時間：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一時至五時，為核心時

間，星期五擴大彈性上下班，下午核心時間為一時至四時三十

分。該時段必須全部在勤。 

(三) 午休時間：中午十二時至下午一時。 

(四) 簽到退時依彈性上下班時間刷卡辦理，逾時以曠職計。 

(五) 每日彈性上下班時段內，員工得自由選擇上下班時間，其全日

上班時數，每人每日需符合規定之八小時工作時間，半日上班

時間需達四小時。凡超過彈性時間始上班或上班時間未達應辦

公時數者，一律以曠職登記。 

(六) 上班後申請公差應刷卡簽退後始得離開。例假日加班，於加班

開始及結束時皆應刷卡簽到退。 

(七) 上班時間之前及午休時間除特殊情形專案簽准外，不得申請加

班。 

四、 彈性上下班時間內之請假計算方式： 

(一) 半日請假或全日請假者：應按標準上班時間(上午八時至十二

時、下午一時至五時）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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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按小時請假者： 

1、 未上班即請假者，一律不具彈性，以標準上班時間辦理請

假。 

2、 已上班一小時以後再辦理請假者，彈性上班時應以八小時

扣除當日上班時數，計算應請假時數（請假以時為單位，

未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 

五、 員工本人有懷孕、重大傷病或身心障礙之情形，或於上班前、下班

後，須親自接送或照顧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之家庭成員者，得檢

具相關證明文件提出申請，經本府同意後調整其上、下班時間，星

期一至星期四之彈性時間及核心時間依第三點所定星期五擴大彈性

上下班措施規定辦理： 

（一） 就讀國民小學之學童、學齡前之幼兒或嬰兒。 

（二） 重大傷病。 

（三） 身心障礙。 

前項所稱重大傷病，須由本府依員工提出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

格醫院開具之證明文件，參酌全民健康保險法所定重大傷病之範圍

覈實認定；所稱身心障礙，指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領有身

心障礙證明。 

六、 實施彈性時間上下班人員，應透過差勤電子表單系統查詢個人上班

時間，以確實掌握上下班時間，申請差假時亦應使用該系統辦理線

上差假簽核手續。 

七、 各單位應落實職務代理人制度，於上午八時至下午五時每一辦公室

須至少有一人在勤，不得因實施彈性上班及員工差假而影響民眾洽

辦公務，降低為民服務工作之績效。 

八、 本府實施彈性時間上下班後，各單位召開會議及有須協調相關業務

時，應儘量利用核心時間辦理。 

九、 若遇有停電、感應卡差勤系統故障或其他特殊情事時，得改以簽到

（退）簿方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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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本府人員應依規定時間準時上下班，並親自刷卡簽到、退，若有代

刷情事，經查屬實者，本人及代刷者，核以申誡處分；本人並按實

際未到勤時數處以曠職。 

十一、 本府人員如有忘帶卡或因工作忙碌忘刷卡情形，超過本府規定次

數者，應填寫新竹市政府員工差勤異常情形處理申請表，經單位

主管核批後送人事處考勤訓練科備案登錄，此項資料並做為平時

考核之參考依據。 

十二、 本府各單位於辦公時間內，除由單位主管親自隨時查勤外，另由

人事處不定時抽查，並將查勤結果列入記錄。 

十三、 人事處於查勤後對曠職者應即以書面通知當事人或其家屬，必要

時得輔以電話或派員實地查訪等方式辦理。 

十四、 登記曠職之人員如有異議，應於通知到達次日起三日內，以書面

陳述理由，經由單位主管核轉人事處簽陳機關首長核定，逾期不

予受理。 

十五、 感應卡如有遺失，應繳交補卡費用新臺幣一百五十元。 


